汝州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按照河南省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做好2021年度较大事故调查处理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况
2023年3月24日17时05分左右，汝州市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三分厂造型二车间覆膜作业时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3万元。
2、 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关于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要求，事故相关单位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1） 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
一是深刻吸取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3·24”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训，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二是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开展反“三违”、“反事故”安全教育。深入学习安全知识，认真落实双重预防管理制度，善于总结、善于查找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善于发现安全方面的问题，及时解决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安全意识。组织职工进行班前会安全教育培训。三是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召开事故分析会，查明原因，杜绝“三违”作业，严防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后，公司组织全体干群召开事故分析会，认真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对于存在问题，公司及车间逐项进行落实，每天进行班前会安全教育，杜绝车间员工违章专业，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考核。干部职工也充分认识到违章作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四是组织开展全方位的隐患排查整改活动。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作业现场管理，加强安全意识提升，在确保安全条件下进行生产作业。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制度。加强设备安全管理，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和设备检修，增强设备安全性。全面抓好安全检查工作，专业安全员检查与各单位安全自查相结合。
（二）汝南街道办事处
一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上级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及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年行动活动为主线，结合辖区实际，周密动员部署、做好安全宣传、深入检查督导，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大局，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二是牢树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岗位责任制，把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和紧迫的工作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排查隐患，严格安全监管，切实落实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做到思想上不松懈，措施上不松动，监管不放松，坚决预防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三是强化督促指导检查，压实企业安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重点环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法检查,督促落实主任责任。注重隐患排查改，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强化督促指导，提升企业安全水平。四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深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从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入手，全力抓好安全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氛围。五是多措并举主动作为，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定期分析研判制度。健全街道、行政村、企业“三级安全生产管理网络休体系”。开展学习培训，培养专业技能人才。邀请专家，把脉会诊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切实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全力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汝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管委会主要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措施。各分管领导督促分管领域内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各部室分包企业负责人每周带头对联系企业进行检查，督促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好隐患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二是完善机制，制定方案，扎实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围绕经开区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持续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取得成效。三是全面督查，突出重点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四是加强宣传引导，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工作。增强企业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督促企业加强员工日常安全生产培训，提升员工安全素质。联合汝南办事处加大力度开展安全生产指导工作，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促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四）汝州市应急管理局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强化对天瑞铸造有限公司的安全工作指导。安排专家对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检查、排查，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治消除事故隐患。强化各级责任，全面做好事故防范和整改工作，严防事故发生。二是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会议、业务指导和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压实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企业要规范岗位作业，强化宣传教育培训，全面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三是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四是切实提高执法队伍业务水平。通过开展专题培训，聘请专家讲课，提高全局执法队伍执法业务水平。五是多种活动狠抓安全生产。按照年度执法计划要求，细化工作方案，深入开展三年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和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防范事故发生。
（五）汝州市人民政府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强化监管，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要求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监管职责，严格监督督促全市各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履行好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下大力气做好安全工作。二是要求企业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立即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监培训，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下大劲抓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三是要求企业务必建立完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检测装备，及时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避免一旦发生事故盲目施救。
三、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落实情况
1、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根据汝州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处理批复意见，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有关规定，于2023年10月对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依法进行行政处罚105万元，该单位已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款。
（二）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落实情况
1、刘可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生产三分厂造型二车间覆膜作业工兼平车司机。
处理建议：由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开除处理。
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已经对其进行开除处理。
2、武少杰，天瑞铸造有限公司生产三分厂造型二车间工段长。
处理建议：由天瑞铸造有限公司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并撤销其工段长职务。
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1000元并撤销其工段长职务。
3、李少杰，天瑞铸造有限公司生产三分厂厂长助理兼造型二车间主任。
处理建议：由天瑞铸造有限公司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并撤销其车间主任职务。
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15000元并撤销其车间主任职务。
4、金保坡，天瑞铸造有限公司生产三分厂厂长。
处理建议：由天瑞铸造有限公司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处上一年收入30%的罚款，并撤销其天瑞铸造有限公司三分厂厂长职务。
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3万元并撤销其三厂厂长职务。
5、陈家伟，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安监处处长兼生产三分厂安环科科长。处理建议：由天瑞铸造有限公司依据该公司人事管理相关规定给予其降职处理，并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罚款，不得再兼任天瑞铸造有限公司三分厂安环科科长职务。
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依据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考核制度》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1000元并撤销其三厂安环科科长职务降为科员。
6、张安柱，中共党员，天瑞铸造有限公司生产副总兼任生产部部长。处理建议：建议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由天瑞集团公司党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对其罚款50000元，并撤销其副总经理、生产部部长职务。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行政处罚28732.43元。
7、杨永前，中共党员，天瑞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处理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由天瑞集团公司给予其降级处分，并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依照本条规定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处理结果：天瑞铸造有限公司已经于2023年9月5日对其罚款50000元，降为副部长级并调整至集团工作。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行政处罚142136.08元。
四、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一）汝南街道办事处对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方面落实不够具体，有检查，没有复查，流于形势。
（二）汝州市应急管理局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安全监管开展不够细致，企业主体责任未压实。



